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建市函[2004]201号 



关于组织好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申请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委：

　　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经过协商，于2004年8月27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工程师资格互认协议》（附件一）。双方定于今年下半年进行首批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与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资格互认。为了组织好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申请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资格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与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进行资格互认是为了实施《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加强内地和香港结构工程师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地之间专业人才的共同发展和经济繁荣。请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做好本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申请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资格申报工作。

　　二、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申请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资格互认的申报条件、程序和时间。

　　（一）申报条件

　　申请人应满足《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工程师资格互认协议》的要求条件。

　　（二）申报程序

　　1.个人填报《申请参加与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资格互认报名表》（附件二）；

　　2.所在单位出具推荐意见；

　　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对申报人员的材料汇总并签署意见后，报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审核；

　　4.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将审核通过的人员，向香港工程师学会推荐；

　　5.香港工程师学会对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推荐的人员组织进行培训、测试和面试（详细培训、测试、面试办法及费用、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6.通过培训、测试、面试考核的人员可申请成为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附件三）。

　　（三）申报时间

　　自2004年9月10日至2004年9月30日。

　　（四）联系办法

　　联 系 人：肖俊杰

　　联系电话：（010）68313351，68318704

　　邮政编码：100037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21号二层

　　　　　　　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国际联络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四年九月三日

　　附件：1.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工程师资格互认协议

　　　　　2、申请参加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资格互认报名表
　　　　　3、香港工程师学会会员申请须知
　　附件1

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工程师资格互认协议
　　为加强内地和香港结构工程师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地的共同发展，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以下简称委员会）与香港工程师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已于2001年2月签署了结构工程师资格互认工作的框架协议；2001年8月，双方通过比较研究，一致认为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与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界别法定会员（以下简称法定会员）在教育、职业培训、考试及继续教育标准的实质内容上基本相同。经委员会和学会协商，双方同意就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与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资格开展资格互认（以下简称资格互认），签署本协议。

　　一、资格互认的原则

　　（一）互惠互利。

　　（二）数量对等。

　　（三）户籍控制。

　　二、申请资格互认者的条件

　　（一）学会法定会员申请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的条件

　　1、户籍：香港永久性居民。

　　2、专业资格：

　　（1）申请时为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包括资深会员）；

　　（2）满足学会认可的结构专业教育要求；

　　（3）满足学会有关培训及工作经验的规定；

　　（4）成为学会结构界别法定会员后的年限不少于5年。

　　（二）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申请学会法定会员资格的条件

　　1、户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内地）。

　　2、专业资格：

　　（1）申请时为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2）满足委员会认可的结构专业教育要求；

　　（3）符合委员会规定的职业实践标准；

　　（4）取得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后的年限不少于5年。

　　三、申请资格互认者条件的审核

　　（一）香港申请资格互认者，应先向学会申请，经学会审核符合资格互认条件的，向委员会推荐。

　　（二）内地申请资格互认者，应先向委员会申请，经委员会审核符合资格互认条件的，向学会推荐。

　　四、申请资格互认者的考核

　　由于内地与香港在法律法规、标准、建设工程管理和专业守则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委员会和学会同意对符合资格互认条件者，采用培训、测试和面试的方式进行考核。每年举行一次。有关培训、测试和面试的办法由委员会和学会商定。

　　（一）学会法定会员申请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培训、测试和面试

　　1、培训

　　学会推荐的申请人必须参加由委员会安排的不少于14学时的培训。培训采用普通话，内容为：

　　A.《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的有关内容；

　　B.《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规的有关内容；

　　C.《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和《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等规章的相关内容；

　　D.内地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制度简介。

　　2、测试

　　培训结束后，由委员会组织测试。测试时间为1小时，试题采用繁体中文，题型为选择题。

　　3、面试

　　测试后，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请人进行20分钟的专业面试，由专家评估其从事结构专业工程实践的经验与能力。要求申请人事先提供一式二份文字材料（包括个人技术履历，完成的主要工程业绩，某一工程的设计方案和技术要点介绍）并回答问题。

　　4、考核通过

　　委员会根据申请人的测试和面试情况，评定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委员会在面试后两个月内向学会通知通过考核的人员名单。

　　（二）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申请学会法定会员资格的培训、测试和面试

　　1、培训

　　委员会推荐的申请人必须参加由学会安排的不少于14学时的培训。培训采用汉语普通话和英语，内容为：

　　A.香港工程师学会及香港工程师注册管理局简介；

　　B.香港结构专业运作情况简介；

　　C.香港监控建筑工程法规条例简介；

　　D.香港建筑施工情况及合同内容简介；

　　E.香港工程师专业监管、专业操守、聘用工程师协议条款及收费标准简介。

　　2、测试

　　培训结束后，由学会组织测试。测试时间为1小时，试题采用间体中文和英文，题型为选择题。

　　3、面试

　　测试后，学会组织专家对申请人进行20分钟的专业面试，由专家评估其从事结构专业工程实践的经验和能力。要求申请人事先提供一式二份文字材料（包括个人技术履历，完成的主要工程业绩，某一工程的设计方案和技术要点介绍）并回答问题。

　　4、考核通过

　　学会根据申请人参加测试和面试的情况，评定申请人是否通过考核。学会在面试后两个月内向委员会通知通过考核的人员名单。

　　五、资格的取得

　　（一）通过考核的学会法定会员，经委员会批准并报建设部和人事部备案后，便可取得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由委员会核发相应证明。

　　（二）通过考核的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经学会根据章程登记便可成为学会法定会员，由学会核发《香港工程师学会法定会员证书》。

　　（三）委员会和学会各自对对方所推荐的申请人有最后批准决定权。对不符合条件或申报不实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资格之后，当事人的户籍、原法定会员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互认的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本协议第二条所列条款的，由原审批机构注销其互认资格，并通知对方和当事人。

　　（四）学会法定会员通过互认取得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在受聘并注册于非香港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的，不能作为《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建设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令第114号）规定的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工程设计资质要求的外国服务提供者。

　　六、与其它组织的资格互认限定

　　（一）当事人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资格互认取得的内地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或学会结构界别法定会员资格，不适用于申请本协议规定的资格互认。

　　（二）委员会与香港有关机构开展资格互认，应事先征得学会的书面同意；学会与内地有关机构开展资格互认，应事先征得委员会的书面同意。

　　七、推荐申请资格互认人数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委员会和学会第一年各推荐申请互认人数不超过120人；以后每年各推荐申请互认人数，由双方另行商定。

　　八、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有效期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延长有效期限，或签署新的协议或补充协议。按照本协议取得互认资格者，应遵守本协议的规定。

　　　　　　签字： 赵春山 　　 　　　　　　　　签字： 陈兆根
　　　　——————————— 　　　　　　————————————

　　　日期：2004年8月27日 　　　　　　　　日期：2004年8月27日

　　　全国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结构） 　　　　　香港工程师学会

　　　（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代）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 　　　　　　　地址：香港铜锣湾记利佐治街

　　　　　　甘家口21号楼2层 　　　　　　　　　  一号金百利九字楼 

